
附录B

高度表系统的测试和检查

对高度表系统进行测试和检查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a)对静压系统进行测试和检查时:

(１)保证系统内无水气和障碍物.

(２)确定系统的气密性符合规章CCAR２３．１３２５或CCAR２５．１３２５

的要求.

(３)如果安装了静压口加热器,确定加热器处于工作状态.

(４)在各种飞行状态下,机体表面的改变或变形,不得影响静

压系统内气压与实际环境静气压之间的关系.

(b)对高度表进行测试和检查时:

(１)应当由合格的维修单位根据下列规定进行测试.各项性

能测试应当在仪表受到振动的状况下进行或者按民航局规定的方

式进行.当测试时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约２５℃)偏差较大时,应对

温度进行修正.

(i)刻度误差测试.当气压表指针位于１０１３．３３毫巴(２９．９２

英寸汞柱高)时,应按表I规定的高度依次给高度表连续加压,施

加的大压力应为安装此高度表的飞机的大运行高度的压力.减压

试验时,在直到离测试点大约不到６１０米(２０００英尺)前,其减压

速率应不大于每分钟６１００米(２００００英尺).接近测试点时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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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速率应与测试设备相匹配.在记录数据前,应对每一试验点的

压力至少保持１分钟,但不得超过１０分钟.各测试点的误差应不

大于表I规定的允许值.

(ii)滞后测试.滞后测试应在高度表初始加压至(b)(i)规定

的高度表误差的测试的上限所对应的压力后,１５分钟内开始.并

且滞后测试应在该高度表处于该压力下进行.减压速率应模拟为

每分钟１５２０米(５０００英尺)到６１００米(２００００英尺)的高度下降

率,直到离第一测试点不足９１０米(３０００英尺)(大高度的５０％).

然后,以每分钟大约９１０米(３０００英尺)的速率接近测试点.在记

录读数前,高度表应在该压力下至少保持５分钟,但不得超过１５

分钟.记录读数后,仍以上述方式继续增大压力,直到达到第二个

测试点的相应压力(大高度的４０％)为止.在记录读数前,高度表

应在该压力下至少保持１分钟,但不得超过１０分钟.记录读数

后,仍以上述方式继续增大压力,直到达到大气压力为止.高度表

在这二个测试点上的读数和在(b)(i)节规定测试中记录下的高度

对应的高度表读数差不得大于表II规定的容差.

(iii)滞后效应测试.(b)(ii)规定的滞后测试完成后５分钟之

内,已根据大气压的变化进行校正的高度表读数和原始大气压读

数,不得大于表II规定的允许容差.

(iv)摩擦力测试.高度表应进行减压速率稳定在大约每分钟

２１５米(７５０英尺)的测试.在表III列出的每一高度上,振动后指

针读数的变化不应大于表III列出的相应允许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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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度表外壳漏气测试.当表内的压力相当于５５００米

(１８０００英尺)时,由于高度表外壳的漏气,高度表读数的变幅在一

分钟内,不得大于表II规定的允许值.

(vi)气压表误差测试.在恒定的大气压力条件下,将气压表

在调整的范围内调在表IV 列出的各个气压值上,其指针的高度

误差应在表IV列出的容差内,其误差不超过７．６米(２５英尺).

(２)带有计算系统的大气数据计算机式高度表,或者具有大气

数据校正功能的高度表,可根据局方可接受的方式和制造商规定

的规范进行测试.

(c)对自动压力高度报告设备和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系统进

行联合测试时.应当由合格的人员,根据本附录(a)规定的条件进

行测试.已安装的 ATC应答机应在足够的测试点上,在接到模

式C讯问,发出应答信号时,测量自动压力高度,以保证高度报告

设备、高度表和 ATC应答机发挥其安装在该航空器上的应有功

能.自动报告输出信号同高度表显示的高度误差不得大于３８米

(１２５英尺).

(d)记录.记录的内容、形式和处置应当符合本规章的要求.

高度表测试人员应在高度表上记录测试日期和该表可达到的大高

度;批准飞机放行的人员,应将该数据记入飞机履历本或其他的永

久性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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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表I
高度(英尺) 等效压力(英寸汞柱) 允许误差＋/－(英尺)

１０００ ３１．０１８ ２０

０ ２９．９２１ ２０

５００ ２９．３８５ ２０

１０００ ２８．８５６ ２０

１５００ ２８．３３５ ２５

２０００ ２７．８２１ ３０

３０００ ２６．８１７ ３０

４０００ ２５．８４２ ３５

６０００ ２３．９７８ ４０

８０００ ２２．２２５ 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５７７ ８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９．０２９ ９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７．５７７ １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６．２１６ １１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４．９４２ １２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３．７５０ １３０

２２０００ １２．６３６ １４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１．１０４ １５５

３００００ ８．８８５ １８０

３５０００ ７．０４１ ２０５

４００００ ５．５３８ ２３０

４５０００ ４．３５５ ２５５

５００００ ３．４２５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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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I　测试精度

测　　试 精度(英尺)

高度表外壳漏气 ＋/－１００

滞后测试:第一测试点(大高度的５０％) ７５

第二测试点(大高度的４０％) ７５

滞后效应测试 ３０

表III　摩擦力

高度(英尺) 精度(英尺)

１０００ ＋/－７０

２０００ ７０

３０００ ７０

５０００ 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０

１５０００ ９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４０

３５０００ １６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８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

表IV　气压高度差

气压(英寸水银柱) 高度差(英尺)

２８．１０ １７２７

２８．５０ １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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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英寸水银柱) 高度差(英尺)

２９．００ ８６３

２９．５０ ３９２

２９．９２ ０

３０．５０ ＋５３１

３０．９０ ＋８９３

３０．９９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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